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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简章  

华北电力大学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简章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此计划在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之

外单列。2013年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部计划招收35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北京校部（招生代码10054）。

录取考生中汉族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10%，非在职考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50%。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立志为西部

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

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政策 

    招生工作坚持“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实行“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

线、择优录取”等特殊政策。 

    三、招收生源范围及专业（领域） 

    招生生源范围是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4省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湖南湘西自治州、张家界（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和湖北恩施

自治州。 

    我校学术型各专业及全日制专业学位各领域（除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中的项目

管理外）均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考生。考生网上报名填报专业时请以本简章公布为准，否则不

予准考，责任自负。 

    四、报考条件 

    参加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全国统一招收硕士研究生考试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审合格，立志为西

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承诺毕业后回定向地区（单位）就业。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本科毕

业生)回定向省（区、市、兵团）就业。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⑵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⑶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3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

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并具有补修6门以上本科课程成绩单（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

人员。 

    ⑷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⑸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即2012年11月14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即2012年11月14日）前未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但满足第⑶条同等学力人员的报考条件，可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⑹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72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 

    5．身体状况符合各招生单位的体检要求。 

    6．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的推荐免试生可申请进入本计划。 

    7．汉族考生限定为本计划生源范围内的在职人员和生源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非在职人员。 

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报名，具体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 

    五、报名与考试 

    考生应参加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报名和统一入学考试，报考方式与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

入学考试报考方式相同。 

    考生填写《报考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后，到生源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民族教育处或高教处审核盖章，领取网上报名校验码，方可报名。 

    考生于2012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00-22:00）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

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按省、市招办及报考

学校网报公告，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专项计划”一栏选择“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2012年11月10日-14日考生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生持学生证）、网报号到报

名时选定的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 

    2013年1月5日—6日，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我校大约在2013年4月中、下旬复试，请考生届时关注网站通知。 

    六、录取 

    我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

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拟录取名单。考试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

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不接受未报考本计划的调剂考生，本计划考生也不得调剂到本计划以外录取。 

    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必须在招生单位拟录取后，由招生单位牵头并先行签订定向

培养协议书，再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所在单位签订协议书。在职考生与所在单位和所在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签订协议书；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本科毕业生)与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考生与

三方签订协议书后，招生单位发放录取通知书。学生毕业后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 

    七、其他    

    （一）所有被录取新生第一学年均须到教育部指定的基础强化培训基地接受培训，重点补修外语、

大学语文等基础知识，兼顾其他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宗教理论的学习和教育，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招生单位开始硕士课程学习。 

    （二）硕士生毕业后必须回定向地区或单位连续服务至少5年（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高

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学校和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参加本计划学习毕业的，必须回原

单位继续工作至少8年）。 

    （三）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非在职考生人事档案转入录取单位，户口在规定时



间内自愿转入录取单位，在职考生人事档案及户口由定向单位保管。所有考生党团组织关系基础培训期

间转至培训单位，培训考核合格后转入录取单位。 

    （四）毕业生不按协议就业者，要支付培养成本和违约金。违约金的具体标准、支付方式等按协议

书规定执行。 

    （五）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部的招生代码为10054，招生办公室地址为：北京校部第四教学楼B区

211室。考生来函邮寄至：北京市昌平区北农路2号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102206。联

系电话：（010）80798475，传真：（010）80795820。 

 

    附件：报考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doc(此表原件需于2012

年11月14日前直接EMS邮寄或送至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否则不予准考) 

 

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 版权所有 网站维护 QQ:2360938882 


